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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1 [bookmark: _Toc212044922][bookmark: _Toc321381672]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321381673][bookmark: _Toc321381927][bookmark: _Toc321381844]编制单位于2023年5月向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交《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2023年7月1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线上专家论证会，对该标准进行立项论证。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该标准正式获批立项，旨在填补国内河湖底泥氮磷污染评价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的空白。
2 [bookmark: _Toc212044923]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编制《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旨在解决当前底泥氮磷污染评价无统一标准、数据不可比、治理针对性不足的问题，为河湖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一方面，解决评价标准不统一的行业痛点。当前河湖底泥氮磷污染评价缺乏全国性统一规范，不同地区、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指标阈值差异较大。部分地区参考土壤氮磷评价标准，未考虑底泥水生环境特殊性，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污染风险脱节。不同研究采用的采样深度、检测方法（如消解方式、仪器型号）不同，造成同一河湖的污染数据无法横向对比，难以支撑跨区域联防联控。
另一方面，支撑精准污染治理的现实需求。底泥是河湖氮磷的“源”与“汇”，准确评价是制定治理方案的前提，而现有评价体系缺乏针对性。若仅依据水体氮磷浓度治理，忽略底泥释放的内源污染，易导致“治理后反弹”，造成资金与资源浪费。规范可明确不同污染程度（如轻度、中度、重度）的判定标准，指导治理措施分级：轻度污染可采用生态修复（如沉水植物种植），重度污染需针对性开展底泥疏浚，避免“一刀切”式治理。
第三方面，保障河湖生态安全的制度基础。氮磷过量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蓝藻水华、鱼类死亡等生态问题，规范可构建风险防控的技术屏障。明确底泥氮磷释放通量的测算方法，提前预警内源污染风险，为水华应急处置提供时间窗口。统一评价结果可纳入河湖健康评估体系，成为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的量化依据，推动责任落实。
本标准的制定是衔接国家政策与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河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政策，均要求加强底泥污染治理，但缺乏配套技术规范支撑。本规范可填补政策落地的技术空白，使底泥氮磷污染评价有法可依、有标可循，避免政策执行中的“模糊地带”。与国际接轨，借鉴欧盟《水框架指令》中底泥评价经验，同时结合我国河湖类型多样（如北方冰封湖、南方富营养化河）的特点，形成本土化技术体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2.2 编制依据
《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编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32
	土壤 总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717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

	T/CHES 117—2023
	城市河湖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技术导则（报批稿）


2.3 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 [bookmark: _Toc212044924]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与启动阶段（2023年1月—2023年7月）：编制单位组建核心团队，收集国内外底泥氮磷污染评价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完成立项申请书撰写与修改，通过专家论证并获批立项。
2.草案编制阶段（2023年7月—2024年9月）：编制组结合调研数据，确定标准框架（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定义、评价流程等），完成初稿编制。
3.征求意见稿阶段（2025年9月）：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线上讨论会，邀请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方环境监测站、清淤工程企业等单位代表，对征求意见稿初稿的采样方法、评价指标、分级标准等内容进行讨论；根据反馈意见调整完善，最终形成《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4.2025年11月1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河湖底泥氮磷污染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议邀请7位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提前审阅了相关材料，听取了编制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专家建议标准名称修改为：《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1）国内相关标准研究进展
1）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但相关领域的标准框架正逐步完善，呈现“海洋标准较成熟、淡水领域补空白”的特点。
海洋沉积物标准先行，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海洋沉积物评价标准体系，如《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明确了海域沉积物的质量要求，《海洋监测规范第3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GB 17378.3-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GB 17378.5-2007）等标准，为淡水底泥的采样、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地方与行业标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地方层面已开展针对性研究，如山东省发布《底泥重金属污染状况评价技术指南》（DB37/T 4471-2021），虽聚焦重金属，但其中的评价框架对氮磷污染评价具有借鉴意义；水利部《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等行业标准，为底泥氮磷的采样布点、检测分析提供了技术依据。
专项导则编制在积极推进中，2023年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编制的《城市河湖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技术导则》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将总氮、总磷和有机质列为营养盐污染的核心评价因子，规定了监测断面布设、样品采集与检测的技术要求，填补了城市河湖底泥复合污染评价的规范空白。此外，《受污染底泥调查分析》国家标准（计划号20214944-T-303）处于草案阶段，其调查分析方法将为氮磷污染评价提供基础支撑。
2）评价方法与技术研究
评价方法多元化，当前采用的评价方法包括背景值法、经验值法、表观效应阈值法等，针对氮磷污染的特殊性，学者们正探索“浓度/状态评价法”，重点关注底泥-水界面溶解氧变化对氮磷释放的影响，通过实态释放实验或数值模拟提升评价的准确性。在城市河湖评价中，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内梅罗污染指数法、有机污染综合指数法等已被纳入技术导则草案，为氮磷污染程度分级提供依据。
检测技术不断升级，除传统物理化学分析外，荧光检测、漫反射光谱分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底泥氮磷含量检测，提高了分析精度与效率。同时，现场监测技术持续发展，便携式传感器的应用实现了底泥-水界面氮磷迁移转化过程的实时监测，减少了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误差。
（2）国外相关标准研究进展
美国实行指南主导，州级补充，美国环保署（USEPA）1995年采用“平衡分配法”推导底泥污染物安全浓度，2000年颁布《沉积物质量指南》（SQG），制定了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阈值效应级别（TEL）和可能影响水平（PEL），但未涉及氮磷等营养物质评价。其核心思路是通过“指南”而非强制性“标准”规避环境差异性带来的治理风险，多数州采用该指南进行底泥管理，仅华盛顿州2013年制定的《沉积物管理标准》（SMS）为强制性标准。此外，USEPA发布的湖泊水库营养盐水质标准制定技术指南，为区域化氮磷标准制定提供了科学框架，旨在全国范围内防控富营养化。
欧洲实行区域协同，方法统一，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WFD）构建了跨区域的水体质量评价体系，虽未单独制定底泥氮磷评价标准，但要求结合沉积物-水体相互作用评估营养盐污染风险。英国、德国等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采样标准，如《水质-采样第12部分：河流、湖泊和河口区底泥采样指南》（BS ISO 5667-12:2017），确保底泥氮磷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分区阈值，多证据融合，加拿大在“国家农业环境标准计划”下，基于200余个长期监测站数据，分区域制定了河流氮磷环境阈值，如大西洋沿岸总磷0.01-0.03mg/L、总氮0.87-1.2mg/L，蒙大拿山脉总磷0.02mg/L、总氮0.21mg/L等，实现了营养盐标准的区域差异化适配。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联合修订的《淡水和海水质量指南》，强调结合化学分析、毒性测试、生物累积和生态调查等多证据链进行底泥质量评价，CSIR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正通过补充毒理学数据、优化推导协议，提升氮磷等营养物质指南值的可靠性。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 应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河湖⽔库底泥氮磷污染状况调查与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与流程、现场调查与样品处理、评价因子、评价方法、评价分级与结果等技术要求。
5.2 核心数据来源说明
1. 背景值数据来源
背景值指未受或轻微受人类活动影响下，某一区域底泥中元素或化合物的正常含量范围，是污染评价的重要基准数据，其来源主要包括三类：
区域专项调查数据：优先采用评价区域内已完成的底泥背景值专项调查成果，例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的“流域底泥环境质量背景调查”“未受污染河段/湖库底泥基线监测”等专项工作形成的数据报告，确保背景值与评价区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质条件高度匹配。
权威文献与数据库数据：若评价区域无专项背景调查数据，可引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学术专著中记载的同类型水域（如同一气候带、同一流域类型）底泥背景值数据，或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总站、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建立的全国/区域底泥环境质量数据库中的公开数据。
历史监测数据追溯：收集评价水域及周边长期积累的底泥监测数据，筛选其中未受明显污染影响时期（如污染源未建成运行、人类活动干扰较小阶段）的有效数据，经统计分析后确定背景值范围。
2. 评价参比值数据来源
评价参比值（Cs）是单因子指数法中判断污染程度的关键数据，本标准中核心指标的参比值来源明确如下：
TP和TN参比值：采用《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报告中的推荐值，该数据基于全国范围内不同流域、不同类型河湖库底泥的大规模调查监测结果，经统计分析与专家论证后确定，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代表性。
5.2 主要技术内容
（1）评价因子
必测因子：总氮（Total Nitrogen, TN）、总磷（Total Phosphorus, TP）
辅助因子：为全⾯评估底泥状况，常规辅助参数应包括：pH值、含水率、粒径、底泥厚度。
（2）现场调查
1）采样点布设
河流采样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在国控/省控等考核断面、主要支流汇入口、工业园区及风险排污口下游、水流平缓区、闸坝前等关键位置布设采样断⾯。
根据河流宽度确定断面内采样点数量。水面宽度≤50m设1个点（中泓线）；50m＜水面宽度≤100m设2个点（左、右岸）；水面宽度＞ 100m设3个点（左、中、右）。
当发现污染点位时，应采用二分法在其上下游加密布点，以确定污染边界。
湖泊、水库采样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在入湖/库口、出湖/库口、湖心区、深水区、养殖区及水质异常等功能区设置采样点。
主体水域宜采用网格布点法。湖泊面积≥100km2，采样点不宜少于20个；10km2≤湖泊面积＜100km2，不宜少于10个；湖泊面积＜10km2，不宜少于3个。
当发现污染点位时，应在其周边采用网格法加密布点，以确定污染边界。
2）样品采集与保存
样品采集与保存应严格按照HJ/T 166的要求执行，防止样品污染和性质改变。
表层样采集
使用抓斗式或彼得森采泥器采集表层（通常为0-10 cm或0-20 cm）的沉积物。采集时应避免扰动，样品应去除石块、植物残体等杂物 ，现场混匀后装⼊洁净的聚乙烯自封袋中。
柱状样采集与分层
使用重力式或活塞式柱状采泥器垂直采集底泥样品，以保持沉积物的原始层理结构。采样深度应覆盖污染层，并进入未污染的正常底泥一定深度（如20-50 cm）。采集后，应现场对柱状样进行分层，通常按1-2 cm或5-10 cm的间隔进行切割，也可根据颜色、质地等可见变化进行按需分层。
记录与标识
现场需详细记录采样点位、时间、水深、底泥颜色、气味、质地等信息（参见附录A），并为每个样品贴上牢固、防水的标签。
保存与运输
样品应密封、低温（4℃）冷藏保存，并尽快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3）样品测试
底泥样品中各评价因子的测试分析应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TN：使用凯氏法（HJ 717）
TP：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HJ 632）
OM：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	
pH值：电位法（HJ/T 166）
含水率：重量法（HJ/T 166）
[bookmark: _Toc26161]（4）评价方法
本规范推荐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河湖底泥氮磷污染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一）环境效益
1.为底泥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避免盲目清淤导致的生态破坏，保护底栖生物栖息地。
2.统一评价标准可推动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精准识别重点污染区域，助力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
3.明确底泥氮磷内源污染对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为源头控污（如农业面源、生活污水）提供靶向指导，减少污染物输入。
（二）经济技术效益
1.规范采样与分析流程，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避免因方法不统一导致的资源浪费，预计可减少检测费用 15%-20%。
2.指导清淤工程精准划定范围，避免过度清淤，降低工程成本；以典型湖泊为例，按污染层深度精准清淤可节省工程投资25%以上。
3.推动底泥氮磷污染评价技术产业化，带动第三方检测、生态修复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7 标准实施建议
适用范围：建议各级环境监测部门、水利工程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河湖库底泥监测、清淤工程评估、生态修复效果验证中采用本标准。
推广培训：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牵头，组织编写标准解读材料，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覆盖基层监测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确保标准落地应用。
动态更新：结合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实践反馈，每3-5年对标准内容进行修订，纳入新技术（如快速检测设备、遥感监测）与新研究成果，保持标准时效性。
8 [bookmark: _Toc11870][bookmark: _Toc212044929]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
9 [bookmark: _Toc212044930][bookmark: _Toc17422]重大分歧意见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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